秀政办〔2022〕3号

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观音峰突发性地质灾害紧急避险预案的通知

丽君街道办事处，区政府有关部门，辖区各有关单位:
经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将《观音峰突发性地质灾害紧急避险预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5月25日
（此件公开发布）

观音峰突发性地质灾害紧急避险预案
[bookmark: _GoBack]观音峰位于桂林市秀峰区甲山路，山高坡陡，最大高差180m，山体岩石破碎，曾多次出现过小块岩石崩落，最近一次于2019年1月11日崩落约1m³岩石，损坏下方居民房屋，现山体仍存在多处危岩体及危岩群，危岩总方量大于1000 m3，稳定性较差，居民住房依陡崖而建，住房与山岩间隙过小，一旦发生危岩危石掉落，会严重威胁周边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威胁人员约800人，威胁财产大于3000万元。为全力做好观音峰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确保观音峰山下居民和行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第394号令)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决定》(国发〔2011〕20号)等有关规定和要求，结合实际，制定本预案。
一、总则
(一)编制目的和依据
高效有序地做好观音峰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防治，避免或最大程度地减轻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依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桂林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秀峰区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的通知》，编修本预案。
(二)工作原则
预防为主、以人为本。建立健全群测群防机制，最大程度地减少突发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灾情突发时先撤离人员，后视情况撤离重要物资。
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在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共同做好观音峰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防治工作。
二、组织体系及职责任务
(一)组织体系
区政府成立应急指挥中心，应急指挥中心设在区应急局。在应急指挥中心统一调度下开展观音峰突发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应急指挥中心领导小组人员名单详见《秀峰区观音峰危岩崩塌应急救援行动方案》。
区政府指导丽君街道办事处开展观音峰突发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丽君街道办事处选派10名青壮年组成观音峰地质灾害应急分队并将人员名单及时上报区政府备案。
(二)职责分工
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详见《秀峰区观音峰危岩崩塌应急救援行动方案》。观音峰地质灾害应急分队的主要职责是:在突发灾害或者临灾时第一时间进入现场，负责对灾害的范围和影响进行调查并立即上报丽君街道办事处和区应急指挥部;立即开展本隐患点的人员抢救与撤离;在上级指挥部门的领导下负责协调、引导其他单位救助人员的工作;完成上级部门安排的其他救灾任务。
三、预防和预警机制
(一)预防预报预警信息
在丽君街道办事处的指导下，观音峰隐患点的监测人员定期发展趋势。
(二)预防预警行动
1.编制观音峰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观音峰隐患点的应急分队负责人负责编制观音峰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并应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在社区布告栏、宣传墙等地方宣传、公布。观音峰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要说明本隐患点的威胁对象和范围，明确重点防范期，制订具体有效的地质灾害防治措施，明确地质灾害的监测、预防责任，公布应急分队领导和成员电话。
2.地质灾害巡查
除监测人员定期进行巡查外，应急分队领导应当不定期进行巡查，尤其是汛期应当加大巡查力度。
3.“防灾明白卡”发放
为提高群众的防灾意识和能力，观音峰隐患点威胁的居民应当每户至少有一份“明白卡”和其他相关防灾避灾宣传材料。
4.建立地质灾害预报预警制度
地质灾害预报由桂林地质环境监测站会同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应急分队接到有关信息后，立即将有关信息通知到地质灾害隐患点的防灾责任人、监测人和观音峰隐患点附近的群众;应急分队成员保持一定比例的人员在位，手机24小时不得关机;观音峰隐患点附近负责监测的人员在发现危险性明显增大后，除迅速报告上级外，应当实行轮流监测制度，提高巡查次数。
(三)地质灾害速报制度
1.速报时限要求
一旦发生灾情，观音峰隐患点监测人、负责人，应立即向丽君街道办事处、区应急局、市自然资源局秀峰分局报告，情况紧急时上报区政府。
2.速报内容
灾害速报的内容主要包括地质灾害灾情出现的地点和时间、地质灾害类型、灾害体的规模、可能的引发因素和发展趋势等。对已发生的地质灾害，速报内容还要包括伤亡和失踪的人数以及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四、应急响应
地质灾害预警预报为蓝色预警时，市自然资源局秀峰分局和监测员及丽君街道办事处开展巡查排查，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地质灾害预警预报为黄色预警时，市自然资源局秀峰分局、监测员及丽君街道办事处加大巡查力度，各有关部门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区政府按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部署防灾工作，根据险情转移受灾群众。
地质灾害预警预报为橙色预警时，区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加大巡查力度，各有关部门做好24小时值班、领导带班，区政府按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部署防灾工作，区政府、丽君街道办事处根据险情及时启动相关应急预案和紧急转移预案，组织危险性较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所有群众转移。
地质灾害预警预报为红色预警时，区政府、丽君街道办事处立即启动相关应急预案和紧急转移预案，立即组织危险性较大的隐患点所有群众转移，有序组织抢险防灾各项工作，报告上级部门请有关技术单位开展应急调查，同时区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加大巡查力度，各有关部门做好24小时值班、领导带班，在解除险情应急状态后，妥善处理灾后的其他善后工作。
以上为常态化应急响应，一旦发生灾情险情，以红色预警应急响应开展有关工作。
五、转移实施方案
(一)人员转移路线及责任人
转移路线本着就近、迅速、安全的原则进行。转移工作采取丽君街道办事处、飞凤社区干部层层包片负责的办法。人员转移责任人由包片应急分队都责任兼任，具体实施由丽君街道办事处统一部署，制定转移路线和应急避险场所。
(二)转移人员安置
采取集中、对户、搭棚三种安置方式。本预案中共转移安排145户约800人，地质灾害紧急避险预案原则上按一街道办一册编制，装订成册。丽君街道办事处转移人员安置花名册报区政府登记造册备案。
(三)转移安置分工
在人员紧急转移工作中，主要由丽君街道办事处负责。
六、应急保障
(一)应急队伍、资金、物资、装备保障
丽君街道办事处要组织建立抢险救灾应急队伍，并与民兵组织建立抢险救灾的协调机制。抢险救灾应急队伍要针对性地开展应急抢险救灾演练，确保应急救助手段及时到位。地质灾害应急防治与救灾费用纳入办事处财政预算。
区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单位储备用于灾民安置、医疗卫生、生活必需品、交通通讯等必要的抢险救灾专用物资，保证抢险救灾物资供应;要加强救灾装备建设。
(二)通信与信息传递
丽君街道办事处应充分利用现代通信手段，把有线电话、移动手机及互联网等有机结合起来，建立覆盖观音峰的地质灾害应急防治信息网，并实现各部门间的信息共享。
(三)宣传与培训
丽君街道办事处应加强观音峰附近居民的防灾、减灾、自救知识宣传和培训，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地质灾害防治知识教育，增强公众的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能力。
(四)应急技术保障
区政府加大对地质灾害预报预警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的工作力度和投资，同时开展有针对性的应急防治与救灾演习和培训工作。
市自然资源局秀峰分局及有关单位积极开展地质灾害应急防治与救灾方法、技术的研究，同桂林地质环境监测站开展应急调查、应急评估、地质灾害趋势预测、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七、预案管理与更新
本预案由区政府负责修订更新。
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的更新期限最长为5年。
秀峰区所有地质灾害隐患点参照本预案执行。

